
社会经济导刊 Anmai/安麦 2025 年 1 卷 10 期

50

论过失犯罪中的归责

李克松 1 张照山 2

1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北京，100074；

2 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北京，100081；

摘要：对于过失犯罪，违反谨慎义务对判决至关重要，其原因多种多样，必须同时考虑主观和客观因素。后果的

可预见性与可避免性是相互关联的：前者要求行为者根据自身情况和环境预测有害后果，而后者则强调在可预见

的情况下防止此类后果的能力。尽职调查标准的保护目的与立法者的意图有关，需要通过语义分析和正当理由的

基础进行评估，以确定有害后果是否属于该标准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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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过失犯罪一直是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的核心议

题，从早期认定准则的模糊宽泛，到主观心理状态、因

果关系等要素的精细深入，有效提高了司法公正与对行

为人权益的维护
[1]
。在当下科技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如

工业生产违规操作、互联网金融审查风险等新案例不断

出现，给传统过失犯罪归责标准带来冲击。因此，本文

旨在系统分析过失犯罪归责理论，结合具体案例，探索

科学的归责路径，以丰富司法实践的理论支撑

1 过失犯罪归责的理论基础

1.1 注意义务的违反

注意义务是过失犯罪成立与否的关键要素，其来源

主要包括：法律规章规定、常识习惯要求和先行行为的

衍生义务三部分
[2]
。

法律、规章明确设定的义务是其重要来源。例如，

医疗行业相关法规要求医生严格遵守诊疗规范，如果未

履行术前检查或违反操作标准导致患者损害，则构成注

意义务违反。社会常识和行业习惯的注意义务同样具有

约束力。如商场管理者有责任保持环境安全，如果未及

时清理水渍致顾客滑倒受伤，则违反注意义务；建筑施

工中未设置警示标志或采取防护措施致人受伤，则违法

注意义务。先行行为的衍生义务要求行为人对因其行为

引发的危险状态采取预防措施
[3]
。如某人违规改装车辆，

增加行驶风险，则负有谨慎驾驶义务；在公共道路挖掘

坑洞者，需要设置警示并尽快修复，否则致人损害即属

违反注意义务。

判断是否违反注意义务需要兼顾主客观因素
[4]
。主

观方面，专业人员因具备更高认知能力，其注意义务标

准也更高。如医生应预见并防范诊疗风险，未尽此义务

则可能担责。客观方面仍可能影响注意义务的高低，如

恶劣天气中驾驶员需开灯光，如果未开灯光导致交通事

故，则可能被认定违反注意义务。

1.2 结果的预见与回避可能性

在司法实践中，结果的预见可能性、回避可能性是

过失犯罪认定中非常关键且相互关联的两个要素，对判

定行为人是否承担过失犯罪的刑事责任具有决定性意

义。同时，这两个要素与行为人的主观认知与客观行为

能力密切相关。

1.2.1结果的预见可能性

结果的预见可能性，是指行为人依其认知能力与行

为时的具体情境，应当预见到行为可能引发危害社会结

果的能力
[5]
。判断标准并非是“精准预见”，而是以一般

人的常识和认知水平为基础，结合环境因素，衡量行为

是否会产生预见危害
[6]
。例如，驾驶员应能预见超速、

闯红灯等行为可能导致交通事故。因突发情况如道路塌

陷，超出一般预见范围，则难以认定具有预见可能性。

专业人员具有更高的预见标准，如医生应预见医疗行为

的潜在风险，如果未尽专业预见义务，则可能认定存在

过失。预见可能性的判断需综合主客观因素，避免机械

适用一般标准。

1.2.2结果的回避可能性

结果回避的可能性指行为人在预见危害结果的基

础上，是否具备采取合理措施避免结果发生的能力。如

果行为人能够通过履行注意义务避免结果，而未采取行

动，则可能构成过失犯罪。反之，如果结果因不可抗力

而发生，同时行为人已尽合理努力，则不具备回避可能

性，不成立过失犯罪
[7]
。判断时需结合行为时的客观条

件与行为人的实际能力具体考量。

1.3 注意义务规范保护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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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义务规范保护目的对于判定行为人在过失犯

罪中的责任归属有着重要作用，旨在明确特定的注意义

务规范，保护行为人具体的权益
[8]
。义务规范保护目的，

主要涉及其内涵、判断方法及其在过失犯罪认定中的作

用。

1.3.1 注意义务规范保护目的的内涵

注意义务规范保护目的源于法律规范本身的立法

意图，具有稳定性和抽象性，旨在明确立法者希望通过

规范预防的危险类型及所保护的权益。例如，交通限速

规定的目的是保障行车安全，减少车速过快导致的事故；

医疗术前检查规定是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手术风险，保障

患者安全。不同领域的注意义务规范各有其明确的保护

目的，共同构成维护社会秩序和保障权益的基石。

1.3.2 判断注意义务规范保护目的的方法

判断注意义务规范保护目的，需结合语义与实质正

当化根据进行分析。语义分析是基础，应优先依据规范

条文确定立法意图，明确其旨在预防的危险类型及所保

护的权益。如果损害结果与条文语义所指风险不符，则

通常不在保护范围内。例如，实验室规定“进入需要关

闭手机”，是为了防止手机信号干扰实验设备，如果有

人因手机铃声受惊失误，但实验未受信号干扰，则该结

果不属规范保护范畴。

规范的正当化根据是指其背后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规范需要有助于防止特定危险，其保护范围应限于立法

者意图防控的风险类型。例如，交叉路口要求减速让行，

是因这里交通复杂，规范目的在于通过降低车速、保障

优先通行权来保护生命安全。如果事故的发生与该目的

无关，则不应该归责。

综上所属，语义与实质分析相结合，才能准确界定

注意义务规范的保护边界，避免不当归责。

1.3.3 注意义务规范保护目的在过失犯罪认定中的作用

注意义务规范保护目的在过失犯罪认定中有着关

键界定作用。其核心在于判断损害结果是否属于规范意

图防止的风险范围。如果不符，即使行为人违反注意义

务且发生损害，也不构成过失犯罪。例如，交通限速规

范旨在防止因车速过快引发的碰撞风险，如果事故因行

人突然违规横穿等异常介入因素导致，与规范目的无关，

不能归责于驾驶人。此原则确保了归责的合理性与刑法

适用的准确性。

2 过失犯罪归责的案例分析

2.1 甲案

2.1.1 案情简介

1999 年 9月 9日，行为人甲因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

被刑事拘留，同月 24日取保候审，A县人民检察院以该

罪名向 A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1999 年 9 月 6日 10 时

许，甲驾驶实际高度超出规定的农用三轮车载客，途中

因怕农用车费用欠缴被查受罚，拐至B处停车让乘客乙

下车，车顶触碰不符合安全标准的裸露电线接头致车身

带电，后下车的乙手抓车尾自行车车梁触电身亡。甲辩

称属意外事件不应担刑责。A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在主观上，甲驾驶车辆是为躲避检查让乘客下车，对于

车顶触碰电线致车身带电并致人死亡的结果无法预见，

不存在故意或过失心态；客观上，虽然车辆超高且引发

后续结果，但这是多种因素偶然结合所致，其停车让乘

客下车行为本身通常不会必然导致人员触电死亡，丙所

接电线的问题也是重要因素。因此，甲的行为虽造成他

人死亡，但既非故意也无过失，是不能预见的原因引起，

符合意外事件规定，不构成犯罪。2000 年 5月 30日，

法院据此判决甲无罪。A县人民检察院不服提出抗诉，

认为甲主观有过失且行为与死亡结果有因果关系，应定

罪。B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期间，B市人民检察院认为

抗诉不当申请撤回，2000 年 6 月 19日，中院裁定准许

撤回抗诉。

2.1.2案件分析

判别甲是否构成过失犯罪，应从注意义务的违背、

预见与回避可能性、规范保护目的这三个方面综合分析。

甲擅自对车辆进行改装，触犯了交通法规，确实已

经违背注意义务。交通法规对车辆规格进行约束，目的

是防范因车辆不符合标准引发的碰撞、刮擦等一般交通

事故，本案里乙触电身亡的结果，和车辆改装行为不存

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改装行为而产生的注意义务，一

般限定到车辆运行安全相关的风险上，不包含因他人违

规用电导致的触电意外事故。

甲虽有可能预见到改装车辆会引发一般交通事故，

但就本案而言，因触碰违规电线造成人死亡的异常因果

环节，已超出了通常的预见范围
[9]
。其于村道旁停车属

于常见现象，没可能预料到存在裸露电线接头这一致命

因子，就算他并未对车辆实施改装，按照当时的情境来

看，也不容易采取有效手段防止该结果出现，直接引起

触电的是丙的违规用电行为，甲既无法预见又不能控制

此外部因素，由此不具备结果回避的可能。

从规范的保护目的这一角度看，交通法规对车辆规

格方面的限制，目的是保障道路上的交通安全与秩序，

防范车辆因结构问题诱发交通事故，保护的法益就是交

通参与者的生命财产安全，乙的死亡系用电安全规范被

违背所引发的，已超出交通法规保护目的的范畴。

甲虽存在一些违规的举动，但就注意义务关联性、

预见与回避可能性以及规范保护目的等方面而言，其行

为与死亡结果之间，都不契合过失犯罪的构成规格，不

构成过失犯罪。

3 过失犯罪归责的司法实践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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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失犯罪归责理论在司法实践中的恰当运用，对实

现司法公正、维护法律的权威性、保障公民合法权益意

义极重，实际操作里，要综合采用多种方法，以确保过

失犯罪归责既准确又公正，本文将从证据收集的工作、

理论运用的情况以及司法人员培训工作方面，探讨怎样

在司法实践当中更优地运用过失犯罪归责理论。

3.1 全面收集证据

全面、周全地收集证据是过失犯罪案准确认定罪责

的基础，证据要包含行为过程、行为人主观态度及客观

环境等关键信息，以此还原案件的实际情形，需对行为

人行为证据进行详细收集，包含行为的实施方式、手段、

持续时间还有地点等，若在医疗过失的实际案件中，要

提取诊疗病历、手术实施步骤等，查看是否违背医疗注

意义务；在交通事故里，需要获取车速、行驶轨迹这类

数据，解析违规行为跟结果的因果关系。需重视行为人

认知能力的相关证据，包含其年龄、职业类别、教育程

度、专业本领等，诸如医生、工程师等专业人员，因拥

有更高水平的专业知识，其注意义务与预见能力方面的

标准也相应增高，需依据证据准确判断其是否应预见危

害后果，行为时客观环境方面的证据同样十分关键，囊

括天气表现、路况态势、场所的相关环境等，不好的天

气或复杂工作环境会对行为人的注意义务和回避能力

提出更高标准，需结合特定情境判断其是否存在预见并

避免结果的可能性，要想为过失犯罪的准确归责提供坚

实事实基础，就需要全面收集以上三类证据。

3.2 综合运用归责理论

过失犯罪的认定要系统地运用注意义务违反、预见

与回避可能性及规范保护目的等理论开展多方面剖析，

判别注意义务是否违反的时刻，需依照法律法规、行业

通行惯例及先行行为产生的义务，结合行为人主观上的

认知与客观环境，全面衡量其是否未履行合理的注意义

务，判定是否为医疗过失要参照诊疗规范，判定交通肇

事要查看是否触犯交通法规。

预见及回避可能性的认定要主客观相结合，得考察

行为人是否既应当预见又有能力预见危害结果，以及预

见之后是否具备采取合理办法防止结果出现的能力，要

是结果因不可抗力而出现，则不存在可回避的情况，也

不构成过失。

以注意义务规范保护目的为核心判断依据，需借助

语义解释与正当性分析，明确规范想要预防的风险种类

及保护的权益，若损害结果超出此范围，则不可进行归

责，要是交通违规和事故原因不在同一风险类型范畴，

则过失犯罪不被认定。

司法实践里要避免只孤立运用单一标准，而应采用

多个理论，保证归责判断全面、公允、合乎立法意图。

3.3 加强案例指导与培训

提高加强司法人员对过失犯罪归责理论的理解与

实施能力，应加强案例指导以及专业培训，案例指导是

把抽象理论与司法实践相联合的有效举措，经由发布典

型指导性案例，为司法人员供给裁判样板与思考办法，

涵盖各式各样的过失犯罪情形，清晰呈现怎样运用注意

义务违反、预见与回避可能性、规范保护目的等理论进

行裁判阐释，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出来的指导案例可统一

裁判尺度，各级法院可阶段性组织学习活动，增强司法

人员对归责要点的把握能力。

专业培训需围绕过失犯罪归责理论的最新进展情

况、实践方面的疑难与典型案例展开，邀请专家学者、

资深法官跟检察官来做授课，解读理论核心与运用技巧，

案例研讨、模拟审判等实操练习可增强司法人员在实际

案件中综合运用归责理论的本领，保障裁判的一致性与

公平性，做到法律效果跟社会效果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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